
嘉義考區 107 年國中教育會考－集體報名學校繳交資料彙整表 

一、請於 3 月 14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點前，將學校集體報名電子檔、和身心障礙及重大傷

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電子檔（無論有無申請應考服務的考生，均要上傳），利用國中教育

會考報名系統將檔案上傳。 

二、學校如有考生申請應考服務時，請先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，並將「嘉義考區 107 年國

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」、「嘉義考區 107 年國中教育會考申

請應考服務考生在校期間應考情形說明表」及相關證明文件資料，於 3 月 13 日（星期二）

下午 5 點前，傳真至本校教務處試務組。傳真電話：2779293。 

三、學校集體報名時，請將報表資料分成兩個紙袋（一袋給考區主辦學校－嘉義高中、一袋

給師大心測中心）。其所需繳交內容分別為： 

1. 報名電子檔光碟（燒錄成光碟 3 份，其中 1 份國中端自存）：含「報名系統轉出電子檔」、

「報名系統資料庫 SassData.mdb」及「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電子檔」。 

(1) 報名系統轉出電子檔，檔名為： S+學校代碼+MD5 檢核碼.DTG。 

(2) 應考服務申請電子檔，檔名為：S_SA+MD5 檢核碼.DTG。各校無論有無考生申請

應考服務，均要繳交此檔。 

(3) 報名系統資料庫檔案，位於「107 年國中教育會考報名管理系統」所安裝資料夾下，

檔名為：SassData.mdb。 

(4) 學校如無申請應考服務考生，亦需燒錄「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

電子檔」至光碟中。 

2. 報表資料 

編號 報名資料名稱 份數
是否由報名

系統轉出 
備註說明 

1 學生人數統計表 2 是  

2 學生資料確認表（第一聯） 1 是 需學生、家長、承辦人簽章

3 異常清單（不含相片） 2 是 若無，仍須繳交 

4 學生名冊 1 是  

5 造字清冊 2 是 若無，仍須繳交 

6 身心障礙學生名冊 1 是 若無，仍須繳交 

7 非冷氣試場學生名冊 1 是 若無，仍須繳交 

8 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 1 否 
每名申請者 1 張。若無，則

免繳 

9 無法參加國中教育會考學生名冊 1 是 若無，仍須繳交 

10 
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

申請名冊 
1 是 

若無，仍須繳交 

11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1 是 需簽章。若無，則免繳 

附件二 



申請資料確認表（第一聯） 

12 
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

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
1 否 

每名申請者 1 張。若無，則

免繳 

13 
申請應考服務考生在校期間應考情

形說明表 
1 否 

如附件四，每名申請者 1

張。若無，則免繳 

14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  

報表資料中，(1)~(7)、(9)、(10)項報表資料如無該項內容，亦需繳交空白項目資料。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1.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申請應考服務，除填寫「嘉義考區107年國中教育會考身心障

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」外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

會證明影本、或醫生診斷證明正本）及「嘉義考區 107 年國中教育會考申請應考服務

考生在校期間應考情形說明表」，供「應考服務申請審查會議」審查委員參酌。如未能

檢附「嘉義考區 107 年國中教育會考申請應考服務考生在校期間應考情形說明表」，於

審查會議時，可能因資料不充分且學校無法在試務會通知後一天內補齊相關資料，導

致考生相關應考服務申請審查不通過，建請應檢附為宜。 

2. 選擇不使用冷氣試場的考生，除填寫申請表之外，考區主辦學校將考區內所有不使用

冷氣試場的考生，統一安排至國立嘉義高中考場應考，涉及交通因素，請考生、家長

或監護人審慎決定。一經選擇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更試場。 


